
焦作市生态环境局孟州分局

关于2025年12月23日拟作出的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的公示

                                                 签发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我市拟对孟州市纵横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年产400吨塑料编织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作出批复决定。为保证此次审议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反馈我局综合科。公示期为 2025年12月23日－ 2025年12月29日。

    电话：0391-8184107
通讯地址：孟州市黄河大道东段0596号焦作市生态环境局孟州分局（454750）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2025年12月23日拟批准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单位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措施
	公众参与情况

	1
	年产400吨塑料编织袋项目
	焦作市孟州市河阳街道缑村上酒路中段东侧
	孟州市纵横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济源蓝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位于焦作市孟州市河阳街道缑村上酒路中段东侧，租用五谷神面业有限公司现有一间标准化厂房进行建设。新建一条塑料编织袋生产线。项目建设内容按照功能不同分为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公用工程及环保工程等。总投资130万元，于2024年6月18日在孟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项目建设性质为新建。

本次工程产品包括两种规格的塑料编织袋（60cm×70cm、70cm×90cm）。其生产工艺包括上料、搅拌、拉丝、收卷、织布、覆膜、裁剪、检验、造粒等。
	1、废气
（1）有组织废气
本项目有组织废气主要为熔融-挤出-拉丝工序、覆膜工序、造粒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均为非甲烷总烃，合理设置集气罩尺寸，各产污工序集气管道均设置自动截止阀，在生产设备开机时截止阀开启，设备不工作时集气管道处于截止阀关闭状态，确保废气收集效率，设置一套两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对废气进行处理，处理达标后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DA001）。
（2）无组织废气

针对集气系统未收集到非甲烷总烃，拟采取的处理措施：①加强设备的密闭性，合理设置集气罩的安装位置，在日常的运行过程中，因定期进行集气罩集气效率及设备、管道密闭效果检查，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工作；②建立台账，记录废气处理系统关键运行参数，台账保存期不少于3年。

废水

本次项目建成后产生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生产废水为设备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污水依托孟州市五谷神面业有限公司现有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掏，用于周围农田施肥，不外排，待园区管网接通后，排污污水处理厂进行深度处理。

固废
项目固废包括一般固废和危险废物。

（1）一般固废包括不合格产品和边角料、员工生活垃圾。对于不合格产品和边角料，收集后暂存在一般固废仓库，定期开展造粒工序，实现资源化利用；对于员工生活垃圾，厂区内设垃圾桶收集，定期由环卫部门清运。（2）危险废物包括废润滑油、废油桶和废活性炭，采用密闭容器分类收集，在危废间内暂存，定期委托有处置能力的单位进行安全处置。

4、噪声

项目四厂界噪声贡献值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
	在公众参与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均未接到公众对本工程建设的反对意见


